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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事项名称: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一件事”
联办事项:1.企业投资(含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备案；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3.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实施主体:县发改委、县自然资源局、县生态环境分局
办理时限:各审批事项均采取联办模式的，备案类项目在20个工作日内办结，核准类项目在30个工作日内办结(不含评审、公示等特别程序和项目单位修改补正材料的时间)。
网上办理地址:河南省政务服务网(https://tzxm.fgw.henan.gov.cn:8443/szwptToXmsbindex.jspx)或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http://tzls.hazw.gov.cn)
现场办理地址:新乡县中央大道与金融路交叉口向南50米路东新乡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受理窗口
网上办理时间：24小时均可提出申请。
现场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适用对象
在我县行政区域内开展固定资产投资活动的企业(含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利用自有资金、不申请政府投资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非企业组织。
三、收费信息（无）
四、申报条件
1.企业投资（含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备案。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对于企业投资项目，建设单位需在开工建设前取得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机关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不再出具节能审查意见：（一）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1000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500万千瓦时的项目；（二）涉及国家秘密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行业目录内的项目。
3.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核准或者备案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报送有关部门批准、核准之前或者备案前后，应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无需申请办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一）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和村庄建设用地范围内以及原有合法建设用地范围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或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二）“探采合一”和“探转采”油气类及钻井配套设施（不包括煤炭、金属等矿产类型）、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用地；（三）具备直接出让采矿权条件且能够明确具体用地范围的采矿用地，主要包括：石灰岩（建筑石料用）、砂岩（砖瓦用）、天然石英砂（建筑、砖瓦用）、粘土（砖瓦用）、页岩（砖瓦用）及开展砂石土等直接出让采矿权的“净矿”出让；（四）露天煤矿接续用地（即在划定矿区范围内依煤矿储量情况和年度产能需求为保障接续生产而必需的新增建设用地）；（五）不涉及建设用地的项目及符合国家政策要求的其他情形。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国家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组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统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一）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价；（二）可能造成轻度环境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或者专项评价；（三）对环境影响很小、不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
五、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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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咨询电话
县发改委        0373-5688060、5688071
县自然资源局    0373-6331181
县生态环境分局  0373-5618805
七、投诉电话
0373-5589960
八、常见问题答疑
1.备案类项目。按照告知性备案要求，项目信息填报完整，相应的投资主管部门收到填报信息即完成备案。项目单位根据需要选择办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节能审查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中的一个或多个手续。项目单位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审批机关应当予以受理，限时办结。各审批事项均采取联办模式的，在20个工作日内办结。
2.核准类项目。无需办理或已办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的，项目单位可自主选择并联办理项目核准、节能审查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依据法律法规，节能审查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已不是企业投资项目立项的前置条件，在开工前办理即可。项目单位可自主选择是否将节能审查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提前到与核准手续并联办理。项目单位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审批机关应当予以受理，限时办结。联办部门加强信息共享，通过在线平台及时将办理流程信息、审批结果信息等推送给联办部门。
需要办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的项目，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可申请“容缺办理”项目核准手续。依据法律法规，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是项目核准的必要前置条件。一般情况下，项目单位先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未通过用地预审审批的，“一件事”办理终结。通过自然资源部门审批获得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的，在线平台自动将办理结果共享给发展改革、生态环境等部门办理项目核准、节能审查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等事项。各审批事项均采取联办模式的，在30个工作日内办结。根据《河南省推广投资项目审批“容缺办理”模式实施方案》(豫发改投资〔2018〕698号)符合“投资主体或实施单位明确、用地范围基本确定”等条件的项目，可结合实际申请“容缺办理”项目核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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